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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地址：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

承辦人：周鈺彬

電話：(02)3343-2073

傳真：(02)2304-7255

電子信箱：iounainai@mail.baphiq.gov.

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農授防字第10914828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會業於109年10月28日以農防字第1091482432號令預告

修正「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

疫作業辦法」，本案公告及附件內容請逕至本會全球資訊

網(網址:https://www.coa.gov.tw)或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baphiq.gov.tw)查閱，請

查照。

正本：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常

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

北關、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駐臺北

韓國代表部、澳洲辦事處、紐西蘭商工辦事、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奈

及利亞駐華商務辦事處、南非聯絡辦事、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加拿大駐臺

北貿易辦事處、智利商務辦事處、阿根廷駐華商務文化辦事處、墨西哥商務辦事

處、荷蘭在台辦事處、法國在臺協會、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泰國貿

易經濟辦事處、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印度-臺北協會、丹麥商務辦事

處、德國在臺協會、比利時臺北辦事處、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波蘭臺北辦

事處、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處、西班牙商務辦事處、瑞士

商務辦事處、英國在臺辦事處、奧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匈牙利貿易辦事處、巴西商務辦事處、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臺北辦事處、芬蘭

商務辦事處

副本：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新竹分局、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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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
檢疫作業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係依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及植物防疫檢

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授權訂定，於九十二年一月三十

日訂定發布施行，歷經五次修正。因本條例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修正公布，另配合動植物檢疫規費收費實施辦法於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七

日修正發布施行，爰擬具「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

疫物檢疫作業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本條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修正本辦法之授權

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修正本辦法所稱動植物檢疫物用詞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因本條例第三十九條及本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未授權訂定實施本辦法

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之收費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條。 

四、 修正出境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應依本條例第三十六條或本法第

二十條規定申請檢疫。(修正條文第三條) 

五、配合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修正輸出動物應施檢疫物檢疫合格由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發給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修正條文第四條) 

六、修正入境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應檢附輸出國政府簽發之動物檢疫

證明書及植物檢疫證明書正本，應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及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七、規範攜帶入境之動植物檢疫物經檢疫後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六

條) 

八、依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六條規定，享有外交豁免權攜帶動植

物檢疫物入境，應辦理輸入檢疫，無需重複規範，爰刪除現行條文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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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
檢疫作業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簡

稱本條例）第三十九條

及植物防疫檢疫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

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九

條第一項及植物防疫檢

疫法第二十一條之一規

定訂定之。 

為配合一百零八年十二月

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

已刪除第三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爰修正本辦法授權

依據，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旅

客及服務於車、船、航

空器人員（以下簡稱

出、入境人員）隨身攜

帶出入境之限定動物應

施檢疫物及植物檢疫物

(以下簡稱動植物檢疫

物)，其限定種類及數量

如附表。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旅

客及服務於車、船、航

空器人員（以下簡稱

出、入境人員）隨身攜

帶出入境之限定動植物

檢疫物，其限定種類及

數量如附表。 

出、入境人員攜帶

輸出入之檢疫物未符前

項規定者，按一般貨物

輸出入檢疫程序辦理申

報。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本

辦法所稱「動植物檢

疫物」用詞之定義。 

二、未符附表規定應依本

條例及本法之相關規

定申請檢疫，爰刪除

第二項。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之檢

疫物檢疫，免收檢疫

費、臨場檢疫之臨場

費、延長作業費、申報

資料鍵輸費及檢疫標識

工本費；其他作業費及

工本費依有關規定收

費。 

一、本條刪除。 

二、查本條例第三十九條

及本法第二十一條之

一並未授權訂定收費

規定，另本會已依規

費法第十條及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訂定動

植物檢疫規費收費實

施辦法，爰刪除本

條。 

第三條 出境人員攜帶動

植物檢疫物，依本條例

第三十六條或本法第二

十條規定申請檢疫者，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護照、機船票及相關文

第四條 出境人員攜帶檢

疫物，依輸入國應辦理

檢疫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護照、機船

票及相關證件，向動植

物檢疫機關申報檢疫。 

一、條次變更。 

二、出境人員攜帶動植物

檢疫物，應依本條例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

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申

請檢疫，爰酌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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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申請檢疫。 修正。 

第四條 攜帶出境之動植

物檢疫物經檢疫合格，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動物檢疫物：由輸

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核發輸出動物檢疫

證明書。 

二、植物檢疫物：由植

物檢疫機關發給檢

疫卡。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發給

輸出檢疫證明書： 

    (一)輸入國要求發

給 檢 疫 證 明

書。 

    (二)輸入國要求加

註檢疫條件。 

    (三)輸入國要求註

明 經 檢 疫 處

理。 

第五條 攜帶出境之檢疫

物經檢疫結果未發現罹

染疫病害蟲者，由動植

物檢疫機關發給檢疫

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發給輸出檢疫證

明書： 

一、 輸入國要求發給檢

疫證明書者。 

二、 輸入國要求加註檢

疫條件者。 

三、 輸入國要求註明經

檢疫處理者。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前段規定列

為修正條文序文，並

酌作文字修正且分二

款規定，其說明如

下： 

(一) 配合本條例第三

十六條規定，輸

出動物檢疫物檢

疫合格，由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

發給輸出動物檢

疫證明書，且依

動物檢疫實務已

無發給檢疫卡，

爰 為 第 一 款 規

定。 

(二) 現行條文後段移

列第二款，明定

植物檢疫物經檢

疫合格，植物檢

疫機關發給之證

明文件，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五條 入境人員攜帶動

植物檢疫物，依本條例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或本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檢疫者，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檢疫： 

一、護照。 

二、海關申報單。 

三、屬動物檢疫物者，

應另檢附本條例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定輸入檢疫

第六條 入境人員攜帶檢

疫物，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護照、海關申報

單及輸出國政府簽發之

動植物檢疫證明書正本

及相關證件，向動植物

檢疫機關申報檢疫。 

動植物檢疫機關辦

理檢疫時，入境人員或

其代理人應在場。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前段

規定列為修正條文第

一項序文，並增訂申

請檢疫之法源依據，

後段申請人應檢附文

件分四款規範。另考

量應檢附文件除第一

款護照及第二款海關

申報單外，依動物檢

疫物或植物檢疫物應

檢附文件有所不同，

爰分別於第三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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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文件、同條第

一項第三款所定動

物檢疫證明書或其

他文件正本。 

四、屬植物檢疫物者，

應另檢附本法第十

六條第一項所定植

物檢疫證明書正

本。 

辦理檢疫時，入境

人員或其代理人應在

場。 

四款規範，以資明

確，其說明如下： 

(一) 第三款明定入境

人員攜帶動物檢

疫物應檢附符合

本條例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之

輸出國政府簽發

之動物檢疫證明

書或其他文件或

輸入檢疫同意文

件正本。 

(二) 第四款明定入境

人員攜帶植物檢

疫物應檢附符合

本法第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之植物

檢 疫 證明 書 正

本。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文字

酌作修正。 

 第七條 （刪除） 本條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三

日修正發布時已予刪除。 

 第八條 （刪除） 本條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三

日修正發布時已予刪除。 

第六條 攜帶入境之動植

物檢疫物經檢疫後，依

下列處理方式辦理： 

一、 攜帶入境之動植物

檢疫物經檢疫結果

符合我國檢疫規定

者，輸出入動物檢

疫機關及植物檢疫

機關應准予攜帶入

境。 

二、 動物檢疫物檢疫結

果屬應施行隔離檢

疫、存關退運、銷

第九條 攜帶入境之檢疫

物經檢疫結果符合我國

檢疫規定者，動植物檢

疫機關應發給檢疫證

明。 

前項檢疫物經檢疫

結果屬應施行檢疫處

理、隔離檢疫、存關退

運或銷燬處理者，動植

物檢疫機關應填發「入

境動植物檢疫處理通知

書」。 

一、條次變更。 

二、規範攜帶入境之動植

物檢疫物經檢疫後處

理方式，爰增訂序

文，並分三款規定，

其說明如下： 

(一) 符合我國動植物

檢疫規定者，應

准予攜帶入境，

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移列修正條

文第一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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燬處理或依本條例

第三十四條之二為

必要處置者，輸出

入動物檢疫機關應

填發「入境動植物

檢 疫 處 理 通 知

書」。 

三、 植物檢疫物檢疫結

果屬應施行檢疫處

理、隔離檢疫、消

毒、存關退運或銷

燬處理者，植物檢

疫機關應填發「入

境動植物檢疫處理

通知書」。 

(二) 因動植物檢疫物

經檢疫結果依本

條例及本法規定

處理方式有所不

同，爰將現行條

文第二項分別規

範並列為修正條

文第二款及第三

款，其說 明 如

下： 

1. 將本條例第三

十四條之二第

二項必要處置

之規定，納入

第二款規定。 

2. 本法第十九條

有害生物消毒

之規定，納入

第三款規定，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十條 享有外交豁免權

之人員檢疫物 (含後送

行李)入境，應依本辦法

之規定辦理檢疫。 

一、本條刪除。 

二、因「維也納外交關係

公約」第三十六條規

定已明定享有外交豁

免權人員攜帶動植物

檢疫物入境時，應辦

理輸入檢疫，爰無重

複規範之必要。 

 第十一條 （刪除） 本條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三

日修正時已予刪除，配合

本次全文修正，刪除條

次。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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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附表出、入境人員隨身攜帶出入境之動植物
檢疫物限定種類與數量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出、入境人員隨身攜

帶出入境之動植物檢疫物

限定種類及數量 

檢疫

物 

攜帶

出境 

攜帶入

境 

犬 3 隻

以下 

3 隻以

下 

貓 3 隻

以下 

3 隻以

下 

兔 3 隻

以下 

3 隻以

下 

動物

產品 

5 公

斤以

下 

合計 6

公斤以

下(註2) 

植物

及其

他植

物產

品(註

1) 

10 公

斤以

下 

種子 1 公

斤以

下 

種球 3 公

斤以

下 

註 1：鮮果實不得隨身

攜帶入境。 

註 2：攜帶入境之種子

限量 1 公斤以

下，種球限量 3

公斤以下。 
 

附表：出、入境人員隨身攜

帶出入境之動植物檢疫

物限定種類及數量 

檢疫

物 

攜帶

出境 

攜帶入

境 

犬 3 隻

以下 

3 隻以

下 

貓 3 隻

以下 

3 隻以

下 

兔 3 隻

以下 

3 隻以

下 

動物

產品 

5 公

斤以

下 

合計 6

公斤以

下(註

2) 植物

及其

他植

物產

品(註

1) 

10 公

斤以

下 

種子 1 公

斤以

下 

種球 3 公

斤以

下 

註 1：鮮果實不得隨身

攜帶入境。 

註 2：攜帶入境之種子

限量 1 公斤以

下，種球限量 3

公斤以下。 
 

本附表未修正。 


